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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业分股”与“相共管业”

——明清徽州契约文书中的共业现象考察

徐梓俊

摘  要｜从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田土契约文书中可以窥见一种特殊的产业形态，即由多个主体共同对某项产业享

有权利，已有的研究将其称为“共业”。通过对契文内容的考察，其可进一步分为“共业分股”和“相

共管业”两种模式，二者就产业之上各项权能的行使及相应义务的承担等内容各自均形成了一套稳定的

规则体系。从形成路径来看，共业的原初形态系家族在分家析产时保留部分产业不进行分析，以“存

众”的形式加以维持，后其逐渐溢出家族领域，陌生人之间亦可基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建构相应的共

业关系。最后，在底层逻辑上，共业是明清时期民间社会建构的“业”权秩序的一种特殊形态，系由多

个主体共享一份业，共同行使业之上的使用、收益等权能，共同享有“管业”的资格、名分，相当于是

围绕业之上的各种权益所结成的一共同体。而共业人依合意而订立的各类契约文书则可被视为系该共同

体之“章程”，用以调节此种权益的享有、利用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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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土地交易市场十分发达，

这从卷轶浩繁的契约文书中即可窥见其端倪。这一

时期土地交易市场的繁荣与实践中层出不穷的各种

产业形态和交易模式是相伴而生的。学界以往的研

究主要涉及以下两种情形：一是由单一主体对某一

产业享有完全之权利，即所谓的“全业”；第二则

是关注土地之上“田皮”与“田骨”权利的分化，

即“一田二主”现象。但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契约文

书中，一种由两个或以上的主体对某一产业共同享

有权利的产业形态及相关的经营、交易实践也屡见

不鲜，此即本文所要讨论的“共业”现象。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章有义先生最早注意

到了此种现象并称之为“合业”，是“由多数业

主，同姓的或异姓的，同买一宗田产、共有一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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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1］。刘淼先生将其称为“分数田”，系由承

继人占有祖遗产业的数分（或称数股）并可自由出

卖［2］。栾成显先生则进一步将此种现象划分为两种

形态，即“存众未分”及“共业分股”。前者是“尚

未析分清楚而由全体或部分家族成员共同所有”；后

者则系未正式析分而采取同族共业的形式，由家族

中的各房按诸子均分制的原则享有特定的股分［3］。

稍近的一些代表性研究则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

述，试图从不同的视维探究共业现象之本质。如日

本学者中岛乐章在沿袭栾成显先生观点的基础上，

着重考察了山场的共业现象。其指出：单一户管业

一个字号的山地即为“全业”，若为复数户共同管

业则是“共业”。共业又可分为两种形态，其一是

各户对山场享有股分，按其股分的多少领受山场之

收益并可将股分对外出卖。此外还有一种“存众未

分”的情形，即由复数户共同经营、管业，一般系

由分家过程中尚未析分的部分财产而形成的［4］。

汪庆元在讨论徽州地区宅基地上的共业现象时称此

为“土地占有股份制”，即由业户共同占有同一块

土地，共同负有权责，且宅地分股买卖的事例所在

多有［5］。胡英泽则认为，共业实质上是多个所有

权的联合，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多个个人财产所有权

或家族等集体财产所有权之联合，也可以是二者之

间的联合［6］。

应当指出，已有的研究基本上均着眼于共业的

外在形态或其内部关系结构，将其概括为多个主体

共同或按份额占有、经营某一产业，且有简单地套

用法学中“共有”“占有”“所有权”等专门术语

之嫌，未能准确地揭示出共业现象的底层逻辑。本

文欲通过对这一时期的阄书、卖契、共业合同等相

关契约文书［7］的考察，就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共业

的实际运作规则进行考察，并试图挖掘此种特殊产

业形态的底层逻辑。

二、契约文书中所见的共业模式及
其实际运行规则

（一）共业分股

先来看一份合同文书：

立议合同人王时良、邵可琅等，今因合买到方

泉山佘源维字山地等号壹契……其山地税亩以作伍

股均买，合众管业。其山地税亩，各买大小股法花

分，各家入户输粮，分税不分产。日后诚恐人心不

壹，各愿托中故立合同伍纸。三面立议：之后其山

地等号，出拼杉木柴薪，租召开□拨，依五股均分，

毋许私自出拼。但有山地字号遗失未清及外侵损杉

木柴薪，接获刀斧，理论使费支用，照股均派，不

得推委……其有野火，治绝火路，照股出土，不得

避躲。（中略）

再批，计开股法：王时良伍股之壹，去价纹银

三拾贰两；邵可琅伍股之壹，去价纹银三拾贰两；

王时良、王贵祯合伍股之壹，去价纹银三拾贰两；

邵可盛、王贵玉合伍股之壹，去价纹银三拾贰两；

邵可盛伍股之壹，去价纹银三拾贰两［8］。（后略）

王时良等人共同出资购买一处山场，随后各方

共同订立该合同文书以明确各自之权利义务。从文

本来看，系按出资比例将该产业划分为五股，由各

方根据各自之份额共同对该产业享有权利。具体来

看，契文中有“出拼杉木柴薪，依五股均分”之语，

反映了共业人可共同对产业实施收益行为并按照自

［1］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2］刘淼：《略论明代徽州的土地占有形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3］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4］［日］中岛乐章：《清代徽州的山林经营、纷争及宗族形成——祁门三四都凌氏文书研究》，载《江海学刊》2003

年第5期。

［5］汪庆元：《明清徽州乡村宅地初探——以祁门县<流光堂誊契簿>为中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 年第6期。

［6］胡英泽：《“凑片为业”与明清农户土地的“连片化”——兼论传统乡村地权研究的可能走向》，载《南京大学学

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7］关于合同与单契间的区别，本文不拟讨论，统一用“契约文书”一词指代，二者间的差异可参见俞江：《清代的合

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9-22页。

［8］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王时良、邵可琅等山地共业合同，参见俞江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第10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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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份额分享相应的实际利益。但单个共业人不得

私自对产业实施收益行为，即所谓的“毋许私自出

拼”。而与此对应，相关的义务同样系按照份额进

行摊派：其一，山税、地税按股均摊入户，“分税

不分产”；其二，若有外人侵损山中林木，告官理

论的相关支出“照股均派”；其三，若发生山火，

需各共业人“照股出土”。

再来看一则卖契：

六都程云河，今有承祖水田一号，坐落土名方

坑源。其田四至、亩步，自有本保经理可照，计租

二十秤，与叔程鏊相共，本身该得四分中一分，计

租五秤，自情愿出卖与竹岩公四分秩下子孙为业，

面议时价文银一两六钱整［1］。（后略）

程云河与其叔程鏊共业一宗土地，程云河对该

土地享有四分之一“分”，现其将该份额对外出卖

予“竹岩公四分秩下子孙”。可见在共业分股的情

况下，共业人享有的权利，除了按份额对产业进行

收益外，尚可以出卖自身享有的该份额。

除此之外，共业人享有的此种份额还可为其子

孙所承继，如下例：

……计开存众承祖正租并田皮于后：

一、土名杨家坦子钦公租五斤半，身该分数，

佃胡元质，佳、佐均业。

一、土名杨家坦田租壹零三斤，该得三股之一，

佃元质，佳、佐均业。

一、土名许大坞塘下田租十二斤，该得三股之

一，佃胡有缨，佳、佐均业［2］。

黟县胡氏家族“有辉公”一房，在家父有辉公

去世后订立阄书，载明三项田皮产业由二子佳、佐

均业，即新分出之两房对该部分产业各自享有一半

的份额。而从文本来看，上述田皮系有辉公与他人

共业，其只享有部分份额。现分书明确载明，上述

份额作为有辉公之遗产由其二子承继，可见，在共

业分股的情况下，共业人对产业享有的份额不仅可

对外出卖，还可作为其专属财产由子孙加以承继。

前述三个例子均指向一种特定的共业形态，即

将某项产业划分为确定的份额，由两个或以上的主

体按各自的份额共同对该产业享有权利。此种份额

在契约文书中一般被称为“股”“分”“该得分”“该

分籍（截）”等，因而笔者将此种共业形态称为“共

业分股”。其实际运行规则可概括为：第一，共业

人可共同对产业实施收益行为并按照自身的份额分

享产业之上的可得利益。但单个共业人不得私自对

产业实施收益行为。第二，与此相对应，产业之上

的相关义务同样系按照各自份额进行摊派。第三，

共业人可对外处分其对共业享有的“股分”。易言

之，股分是一种可以兑现的财产，设定股分就意味

着股分可以单独出卖，这是股分共业关系的一大优

势。因而，在股分共业关系中，各共业主体享有的

股分，不可避免地要投入到买卖、互易等交易过程

当中［3］。第四，此种份额可作为共业人之专属财

产，由其子孙加以承继。

（二）相共管业

除上述共业分股的模式外，从契约文书中还可

窥见另一种共业形态，如下例：

立议合同人吴、叶二姓，原置七保土名金家坦

背后里边山一号，照原置买契界至不□。其山契，

系吴姓一人名目，未出叶姓。其价银，吴、叶二人

均出均派。今立有合同，二家照先年契据为准，相

共管业，蓄养成林。并松杉苗木、柴薪，毋许一人

私自入山砍斫，亦不得瞒心私卖、典当、失漏契据。

其山在兴养之后，二家商议，桃林开砍。再者，倘

有内外人等侵害盗砍，务要同心协力，不得缩脚、

推挨、执拗。照派公理示费，身无异言［4］。（后略）

吴、叶二姓合买到一处山场兴养林木，价银由

两家“均出均派”。两家在买受产业后订立的共业

合同中并未按出资比例划分份额，而是约定“相共

管业”。在此情况下，第一，两家对该山场不分份

额地共同享有权利，不存在共业人出卖自身的份额

一说，只能长期维持山场现状蓄养林木。第二，各

共业人不得私自处分产业本身，即契文中所载“不

得瞒心私卖、典当、失漏契据”。第三，林木成材

后由两家商议后砍伐、出拼，共同获取收益。第四，

若有人盗砍林木，相关的维权费用也应由两家不分

份额地共同负担。

［1］［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周绍泉、赵亚光

校注，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96页。

［2］《胡氏阄书汇录·期太公阄书》，参见王钰欣、

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八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3］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265页。

［4］清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吴、叶两姓山场

共业合同，参见俞江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第10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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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窥见一种与前文的共业分股

模式存在明显差异的共业形态，即不在产业之上划

分份额，而是由两个或以上的主体不分份额地共同

对产业享有权利。在此情况下，各共业人对产业的

权利均系不完整的、需与其他共业人共同分享。其

实际的运行规则表现为：第一，各共业人就产业的

收益而言并不具备完整的权能，不得私自对共业实

施收益，一般须共业人全体共同商议、达成一致意

见后方可进行，由此产生的实际收益也由共业人全

体不分份额地共享。第二，各共业人对产业不享有

专属之权利或份额，不得私自处分产业本身，亦不

存在处分自身权利或份额之说。对产业之处分同样

须由共业人全体共同商议、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实

现。第三，产业之上的相关义务也由共业人全体不

计份额地共同承担。综上所述，笔者欲借用契约文

书中的用语将此种共业形态称为“相共管业”。

三、共业形态之来源路径考察

（一）家族场域

众多学者在研究徽州地区的族产问题时均注意

到，在宗族势力发达的徽州地区，许多家族在进行

分家析产之际往往会保留部分产业不进行实际分

析，而是按诸子均分制的原则在阄书中载明各房对

该部分产业所享有的份额，此即所谓的存众（或称

众存）产业［1］。存众之“众”，系指族众、众人，

存众即单独保存以利族众之义。存众财产是相对于

各房的家产而言的，原家族的财产经过分家析产后

转化为各房的家产，在此之外，保留一些财产不进

行分析而由各房共同管业［2］。

此种家族内部存众产业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种：第一是出于养老、丧葬和祭祀等特定目的留

存部分产业不加以分析，而是采取轮管、召佃等方

式进行统一地经营管理，所得的收益则用于抵充养

老、祭祀等活动的公共支出，所谓的存众膳产、祀

产及禁止分析的坟地、坟山等即属此类［3］。第二

是将某些无法或不便直接分析的财产设定为存众，

由各房共同管理、使用，如楼屋厅堂、房前余地、

围墙过道以及耕牛、水碓等大件劳动工具［2］。第

三则是出于某些特殊情况，留存部分产业不加分析

而留待日后处理。典型的如某些需要长期蓄养林木

的山场，在分家时不进行实际的析分，而是由各房

共同经营管理，日后出拼林木的收益则按份额均分。

可见，家族的存众产业与共业现象之间存在着

紧密的钩连关系。而由于分家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

诸子均分制原则的普遍效力，此种家族内部各房之

间在分家之际形成的共业关系可以说是共业分股模

式最重要也是原初的形成路径之一。

来看一份阄书：

……今凭婿余景等，将户下田地山塘肥饶登搭，

均分为二，写立孝、弟二字，薄扇一样两本，各阄

一本，已分者照依开去土名处所管业；其未分者照

依开去土名处所同共对半均业，其一应山场田地及

竹园并漏落不及逐一开写，并系对半均业。（中略）

未标田地山二男以洪、以明均共于后：一号土

名松树岭下田六坵，与尚伯相共内该一半，租三坪，

佃人胡显白［4］。（后略）

汪氏家族在分家过程中保留了部分田地、山场

未加分析，而是按诸子均分制的原则由二子以洪、

以明“同共对半均业”，即两房对该部分产业各自

享有一半的份额。从而，该部分未分析的产业由原

家族的全业转化为分家后的两房按份额共同享有权

利的共业。

但前已述及，在共业分股的模式下，各共业人

对产业之上的份额均有独立的权益，可自由地将其

投入到买卖、互易等交易过程中［5］。因此，就某

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存众产业而言，即使家族在家规

族法、阄书或禁约中明确禁止各房对外出卖其分籍

［1］陈柯云：《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栾成显：《诸子均分制

与家庭经济变动——<乾隆黟县胡氏阄书汇录>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俞江：《清代的合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7页。

［3］刘道胜：《众存产业与明清徽州宗族社会》，载《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林济：《明清徽州的共业与宗教礼俗生

活》，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4］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祁门汪希仙立标书文簿，参见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

第五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182页。

［5］刘道胜：《明代祁门康氏文书研究》，载《明史研究》（第九辑），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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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产业的完整性［1］，但子孙违反上述规则、

私自对外出卖分籍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因此，为

了维护产业的完整性以及共业关系的稳定性，家族

在设定存众产业时往往也会采用相共管业之模式，

如下例：

议曰：窦山公承祖未分山场，东西存留以备军

装，兹不及论。其摞分并买业山场。充斥本都十保

并外都者难以枚举，亲书契文簿尚存可考。但失业

颇多，众存无几。除摽分各房各业外，其余各房混

业者，嘉靖丁未众立合同文约，其各号内除先葬坟

各业外，各房不许侵害，其余山场尽行归众合业兴

养。（中略）

栽坌兴养，治山者必要佃与近山能干之人，便

于防盗防火。（中略）

凡杉木成材拚卖，治山者告于管理，同家长家

众一齐商议，务要至山亲视围径、数目，合众评品

应值时价……所得木价若干，尽付管理收贮，以应

众用。各房不许分析，治山者不许收价［2］。

祁门县程氏家族原先设定存众产业以备军役，

但“失业颇多，众存无几”，于是各房合议将各处

山场“尽行归众合业兴养”，即不在产业上划分份

额而是采用相共管业的模式，由家族专设的“治山

者”统一对山场进行召佃经营，各房不能染指产业

的经营管理，更不能私自处分产业，甚至连所得的

收益也要“尽付管理收贮，以应众用”，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杜绝了共业人私自砍伐林木出拼或私自处

分山场的情况发生，有利于长期维持山场的现状以

蓄养林木。

（二）陌生人场域

如上所述，家族内部的存众产业是共业的重要

来源之一，但徽州地区发达的土地交易市场和繁荣

的田土经营实践，加之共业分股模式下份额可自由

流转之属性，使得此种特殊的产业形态逐渐溢出了

家族领域之外，如下例：

六都张汝清，同侄张昺、张皓共地一备，坐

落本都三保，土名鲍家坞口，外至路，东至桂家地，

西边至山，约地二亩零。与侄张㫤、张文昇相共，

汝清、昺、皓三分内合得一分，约计九分零，尽

数立契出卖与同都程泰名下，面议时价文银一两

六钱正［3］。（后略）

张汝清、张昺、张皓叔侄三人与张㫤、张文昇

共业一宗土地，张汝清三人共同对该土地享有三分

之一“分”，其后三人共同将该份额对外出卖给程

泰。从而该土地由张汝清叔侄等人的家族共业转变

为张㫤、张文昇与程泰之共业，份额的流转使得共

业关系溢出到家族以外的场域。

实际上，非家族成员的陌生人之间，出于日常

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需要而在经营、交易实践中

形成共业关系，此种实例在契约文书中所见多有。

典型的如多个主体合资共买某一产业，随后划分份

额、共同经营，所得的收益按股分配、相关的费用

则按份均摊，形成标准的“共业分股”之关系。如

前引“清康熙五十年（1711 年）王时良、邵可琅等

山地共业合同”［4］，王时良等人合买一处山场，

按出资份额将产业划分为五股并约定日后“出拼杉

木柴薪……依五股均分”，在分散初始投入的资金

压力的同时保障各出资人将来的收益权。除此之外，

其又约定“各家入户输粮，分税不分产”“使费支

用，照股均派”，在一定程度上又分摊了经营的成

本与风险。可见在此种情况下，合资置产经营并分

散成本与风险是非家族成员的各主体建构共业关系

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就某些特殊的产业，如相邻两家共

用的围墙和过道、大件的劳动工具和水利工程等，

此类产业重在使用价值，当事人关注的是产业本身

效用的持续发挥及其对该产业的长期有效使用，不

受外人之侵扰且不会被其他共业人私自对外出卖，

即使因共同出资购买、修建而形成共业关系，也没

有必要或不适宜将产业特地划分为明确的股分。因

此，在此种情况下，与家族内部的共业关系一样，

非家族成员的各共业人之间也会约定采取相共管业

的模式，如下例：

立议合同字人姜显得、姜樟发……显得置得和

［1］如歙县《懋显遗言》所载：“倘分析之后，或

有兴衰不齐，遗赀殆尽，弃产售业，必须卖与本支兄弟、

叔侄之辈，该股房屋更要凑与共业，不得故意折卖出售他

人，致使同业难保。而共业亲支力可受者，亦不得故意掯

拒不受。”

［2］［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周绍泉、赵亚光

校注，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70-72页。

［3］［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周绍泉、赵亚光

校注，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86页。

［4］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王时良、邵可琅

等山地共业合同，参见俞江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

（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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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兄弟等北至砖墙壹面，其樟发亦置得泰万兄南至

砖墙壹面，其墙两家合业。日后倘墙有破坏，两家

修整。如有各家所做猪栏，两家必装板壁，以保墙

固，毋得生端异说。［1］（后略）

姜显得、姜樟发共同买得同一面砖墙的北面与

南面，随后订立共业合同约定该墙为“两家合业”。

显然，双方看重的是围墙的使用价值，只要其保持

完整、持续发挥效用即可，无须在其上划分股分并

明确两家各自的份额。因此采取相共管业的模式，

整段墙壁由“两家合业”，双方共同管理、修缮。

四、共业现象的底层逻辑探析

（一）概念之厘清：“业”与“管业”

根据前文之讨论，我们可将共业初步归结为系

多个主体出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按照不同的模

式对某一产业共同享有权利的一种产业形态，这

在外观上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现代民法上的共有

制度，部分学者在探讨共业现象时也使用了“所有

权”“共有”等现代法上的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

现代大陆法系民法上的共有制度是以“所有权”为

基础的，是指两个或以上的主体基于不同方式共享

一所有权的形态［2］。而毫无疑问，自西方近代“私

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所有权

概念，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无相应的等价物。取而

代之的，是民众通过契约文书所建构的“业”的概

念以及相应的“管业”秩序。上述字眼在明清时期

的田土契约文书中频繁出现，具体到共业领域，多

个主体合买产业并划分股分后，会约定“照依合同

分法管业”［3］；共业人出卖自身对产业享有的股

分会在契文中载明“自愿出卖与某某为业”［4］；

多个主体不分份额地共享同一产业之权利在契文中

被称为“相共管业”［5］。综上所述，有必要先行

厘清“业”与“管业”此组概念之内涵。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日本学者寺田浩明较

早地注意到此组概念在明清时期的田土契约中的频

繁出现，其认为“业”与“管业”的着眼点并非是

物理性、客观性的土地，而是业主在土地上进行经

营收益的地位。其指出：“根据契据而被交易的对

象，与其说是完整的无负担的‘物’，还不如说是

在不言而喻地负有税粮义务的土地上自由进行经营

收益（当时称为‘管业’）的一种地位。”［6］李

力教授在基本肯定前述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补

充和修正，认为“收益权是股、地权、田骨、田皮

等一系列契约标的的共性所在，被清人表达为‘业’

的正是作为这种共性的收益权”。其认为：“在清

代民间契约所表达的社会观念中，‘业’这一概念

的基本含义就是获得收益的权利，而‘管业’则是

指对这一权利的行使，即实际获得收益的行为。”［7］

陈柏峰教授也指出，“业”这一概念“强调气力与

心智的投入，意味着经营与经营对象，意味着一种

与生存权相关联的生计、营生”，相较于现代民法

上的物权概念而言“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既可以用

来指代地权，也可以用来指代土地上的其他权利，

还可以指代股权等与土地并不直接关联的权利”［8］。

而邹亚莎教授通过考察楼屋、水塘和菜园等产业的

相关契约文书，进一步指出“业”与“管业”之概

念并非仅限于收益权能，而是具有很强的弹性、复

杂性和包容性，既有使用权，又包含收益权或处分

［1］清光绪二年（1876年）姜显得、姜樟发共业合同，参见俞江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第11册），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页。

［2］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214页。

［3］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方茂利、汪异常买山共业合同：“其山通山三大分中，异常同茂利共买得二大分，汪异常

合得一大分，茂利合得一大分……日后两下并照依合同分法管业。”参见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

明编）》第一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4］［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周绍泉、赵亚光校注，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96页。

［5］前引清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吴、叶两姓山场共业合同，参见第5页注［1］。

［6］［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载［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

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7］李力：《清代民法语境中“业”的表达及其意义》，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8］陈柏峰：《“祖业”观念与民间地权秩序的构造——基于鄂南农村调研的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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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因此将其内涵扩展为“对物的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等权利或利益的集合”更为恰当［1］。

综上所述，第一，各学者虽然对于“业”与“管

业”的概念中所包含的具体权能存在分歧，但基本

上均认为其并非着眼于客观的、物质性的产业本身

而是指向产业背后的使用、收益等抽象性的权益。

第二，在此意义上说，所谓“土地的买卖”，就是

“前管业者”把管业（按照寺田的说法，是在土地

上自由进行经营、收益）的地位出让给“现管业者”

并且今后永远允许后者对土地进行管业；所谓“土

地的所有”，就是向社会公示现管业者与前管业者

订立的契据，即现管业者取得管业资格的正当“来

历”，以获得社会成员对现管业者享有该土地之上

管业资格的尊重与认可的状态。［2］可以说，“业”

与“管业”的概念中包含了一种名分、资格的意味，

只有拥有“业”的主体才能进行“管业”，方可据

此享有实施经营、收益等行为并获取产业之上各种

可得利益的正当性地位。诚如学者所言，“‘管业’

是一种名分，使人与业之间的关系具备正当性，获

得管业名分的人就被称为‘业主’”。［3］上述思

路或对我们考察共业现象的底层逻辑有所裨益。

（二）共业分股模式之底层逻辑

如前所述，我们将共业分股模式初步定位为：

在某项产业之上进行份额的划分，由多个主体按

各自的份额共同对该产业享有权利。第一，其具

体的运作模式，是将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经营

管理（具体的经营管理方式可多种多样），共业

人系按照其所享有的份额分享产业之上的收益并

分担相关的义务，而非按各自的份额将产业实际

划分为各个具体部分后，再由共业人对各个部分

各自进行经营管理、获取收益并承担义务，即前

引契约文书中所载的“出拼杉木柴薪……依五股

均分”“其山地税亩，各买大小股法花分……分税

不分产”［4］。可以看到，在共业分股模式下，各

共业人享有的份额并非是对产业本身进行实际析分

后的产物，而只是一种抽象的分割，其实际上内含

了一种名分的意味：只有通过出资合买或分家析产

等方式取得产业上的份额之后，方具备共业人的身

份与地位，才享有与其他共业人一起、共同对产业

实施收益行为并按照自身份额分享产业之上的可得

利益的正当资格，同时也要相应地承担相关的义务。

相关的契约文书中在划定各共业人享有的份额的同

时也会明确此种份额所指向的“管业名分”，如“今

将前项三号山地，立定合同……日后两下并照依合

同分法管业”［5］“其未分者照依开去土名处所同

共对半均业，其一应山场田地及竹园并漏落不及逐

一开写，并系对半均业”［6］。

第二，共业人对产业享有的份额可以被出卖或

承继，其作为标的物在契约文书中直接被称为“业”：

十六都倪廷贤同侄世济、润共买授得十五都郑

永、郑晟、良初、郑本等荒熟田、山一合源……其

田三分中买得二分，其山九分中买得八分。今因管

业不便，自情愿将四至内荒熟田、山并在山大小木

苗力全买得分籍，尽数立契出卖（与）本都郑天芹

名下为业［7］。（后略）

倪廷贤同其侄倪世济、倪世润合买郑永等五

人共业的田地、山场之一部分，三人享有田地三

分之二、山场九分之八的份额，其余份额仍由郑

永等五人享有，双方形成共业关系，后三人将其

份额出卖给“郑天芹名下为业”。如上所述，份

额赋予了共业人共同对产业实施收益行为并按照

自身的份额分享产业之上的可得利益的名分、资

格，其指向的是产业之上的收益权能及相应的可

得利益而非客观性、物理性的产业本身，这与前

述“业”的概念是相吻合的。因此，当事人在契

［1］邹亚莎：《明清时期管业制度的再解读》，载《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2］［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载［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

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3］汪洋：《明清时期地权秩序的构造及其启示》，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

［4］前引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王时良、邵可琅等山地共业合同。

［5］前引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方茂利、汪异常买山共业合同。

［6］前引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祁门汪希仙立标书文簿。

［7］嘉靖十二年（1533年）歙县倪廷贤卖田赤契，参见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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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文书中此种份额称为“业”并将其作为交易标

的物进行处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从本质上说，土地、山场等产业之上原

本就有一份完整的“业”，但民众出于生产生活中

的各种实际需要，会在此基础上建构共业分股关系，

即对产业进行抽象的份额划分后，由多个主体共同

行使业之上的使用、收益等权能，共同享有“管业”

的资格与名分，而非是对产业本身进行按份的实际

析分。因此，共业分股模式的实质是多个主体按份

额对产业之上的“业”而非物质性的产业本身进行

分享。单个共业人分享到的只是一种不完整的“业”，

是产业之上的“全业”的一部分，但其中仍保留了

“业”所包含的各种权益以及相应的管业资格与名

分，只是因其不完整性，需要在集合各共业人的“权

利片段”后方具备实施相应管业权能的正当性。此

外，在共业分股模式下，由于进行了抽象的份额划

分，各主体分享到的此种不完整的“业”可以按照

明确的比例关系进行量化，有清晰的范围，从而可

以被视为各共业人的专属财产，单独作为买卖和承

继的标的物。

综上所述，我们可归纳出共业分股模式的底层

逻辑：即在产业之上进行抽象的份额划分，由多个

主体按份额共享产业之上的“业”。单个共业人分

享到的只是一种不完整的业，但其中包含了共同对

产业实施收益、处分权能并按份额分享产业之上的

可得利益的名分、资格。并且，其可作为共业人的

专属财产被买卖及承继。

（三）相共管业模式之底层逻辑

多个主体不分份额地共同对同一产业享有权

利，这在契约文书中被称为“相共管业”。根据前

文对其实际运行规则的考察：首先，单个共业人就

产业的收益及处分均不具备完整的权能，不得私自

实施收益和处分行为，即前引契约文书中所载的“并

松杉苗木、柴薪，毋许一人私自入山砍斫，亦不得

瞒心私卖、典当、失漏契据”；［1］其次，对产业

的收益和处分行为，一般须共业人全体共同商议、

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实施，由此产生的实际收益也

由共业人全体不分份额地共享，即前引的“凡杉木

成材拚卖……同家长家众一齐商议，务要至山亲视

围径、数目，合众评品应值时价”［2］以及契约文

书中常见的“倘有公众要事看用，公同开匣公看”

之语［3］。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结论，在“相

共管业”模式下：第一，只有具备共业人的身份、

地位，才能参与到“同家长家众一齐商议”“合众

评品应值时价”“公同开匣公看”等过程当中，方

可在共业人全体就相关事项达成合意时，作为其中

之一员，共同对共业实施收益或处分行为并享有

产业之上的各种可得利益。各主体虽不像共业分股

模式中各自对产业均享有明确的份额，但其作为共

业人的身份与地位本身就包含有一种对产业实施收

益、处分行为并获取其中的可得利益的潜在权能，

意味着一种正当的管业名分与资格。第二，此种名

分或资格，指向的是产业之上的收益、处分权能及

各种可得利益，系抽象地“悬浮于”产业的整体之

上而并不关涉客观性、物理性的产业本身，与前述共

业分股模式中的“份额”一样，亦可将此归结为一种

“业”，在相关契约文书中也以“业”称呼之：“今

立有合同，二家照先年契据为准，相共管业”［4］“其

墙两家合业”［5］。第三，相共管业作为一种共业

形态，其底层基础亦系田地、山场等产业上的一份

“全业”，而由多个主体共同行使业之上的使用、

收益等权能，共同享有“管业”的资格、名分。因

此，与前述共业分股模式的情况相同，相共管业模

式下各共业人所享有的，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完整的

“业”，是对田地、山场等产业上的“全业”进行

分享后的产物。所不同的是，此种模式下共业人并

不在产业上进行份额划分，因而各主体享有的此种

不完整的业，彼此间是混同的，无法被量化、不能

界分出清晰的范围，其只能赋予各共业人相应的管

业名分、资格而不能被识别为共业人的独立财产从

［1］前引《清嘉庆九年十二月吴、叶两姓山场共业

合同》。

［2］刘道胜：《明代祁门康氏文书研究》，载《明史

研究》（第九辑），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08页。

［3］清道光二年（1822年）汪时海兄弟共业合同：

“三家老业共有山、地税拾叁行字号。其老契、归户、老

顶约、租召，存于长房收贮，毋得私卖众产，亦无户税失

移。倘有公众要事看用，公同开匣公看……”参见俞江主

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第1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4］前引清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吴、叶两姓山

场共业合同。

［5］前引清光绪二年（1876年）姜显得、姜樟发共业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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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单独作为交易之标的物。

综上所述，“相共管业”模式的底层逻辑可归

纳为：多个主体不分份额地共享对同一产业之上的

“业”，各共业人享有的是一种不完整的业，但其

中内含了与其他共业人一起，对产业实施收益和处

分权能并不分份额地共享相应的实际利益的名分、

资格。

五、总结

与近代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式的观

念不同，传统中国对待土地等产业资源，注重的是

人与物之间所具有的一种“同生共存”的依赖关系，

其本质是“养育”而非“支配”，背后是一种朴素

的生存伦理，人与产业之间并非单向度地排他性控

制，而是共生性的相互依赖［1］。因此，明清时期

的中国人并不追求对产业的一种排他性、对世性的

“所有权”，更未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权利类型

并在彼此间进行界限明确的划分，而是关注对产业

之利用所衍生出的种种实际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平衡并由此发展出“业”与“管业”

之概念，其重点在于产业之上实际经济效益的利用、

分配而不在物权逻辑的自洽。

在此种理念下，“业”本身自然也可以跳脱出

单个主体的“管辖”范围，时人可以根据日常生产

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需要，将“业”及其所蕴含的实

际经济效益分配给多个主体共同享有、利用，由此

即形成了共业关系。如家族在分家析产时，对某些

特殊的产业如赡田、坟山等，为了保持其完整性、

防止各房私自对外出卖，将其设定为存众产业，实

质上是将产业背后的“业”及其所蕴含的产业的使

用利益分配给各房共同享有，从而在原家族分崩离

析后使家族的全体成员仍能长期保有对产业之使用

权益、不受外人侵扰。再如水碓等大件生产工具，

多个主体在共同出资合买或修建的基础上形成共业

关系，其重心实际上亦在于背后的使用权益的合理

分配。在此意义上说，共业关系实际上可被视为多

个主体围绕“业”中所蕴含的实际经济效益所结成

的共同体，共同体内部的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的，

在前例中是家族的养老、祭祀开支的供给，在后者

则是保持其持续有效运作以满足生产使用需求，均

需要通过对业之上实际经济效益的共享和合理配置

来达成。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同于单个主体对

“业”进行完全掌控的“全业”形态，在“业”被

切分为若干不完整的片段的共业关系中，其背后的

实际经济效益如何在各共业主体之间进行合理配

置？从前文之考察来看，即便通过分家析产或出资

合买、修建等在事实上形成共业关系后，共业人之

间尚需通过共业合同、阄书等对份额的划分、产业

的具体经营管理方式、实际收益的分配及相关的禁

止性事项等进行书面确认。易言之，上述问题的解

决系通过共业人全体之合意、外化为各类契约文书

来实现的。契约文书虽非共业关系的成立依据，但

确系协调同一“业”内各共业人彼此之间权利义务

关系从而对“业”背后所蕴含的实际经济效益进行

分配的书面凭据。结合前述“共同体”之视维，共

业关系可被视作围绕“业”中所蕴含的实际经济效

益所结成的共同体。而体现共业人全体之合意的契

约文书则相当于系约束共同体内部各成员的“章

程”，对此种实际经济效益在多个主体间的共享、

利用与分配进行规定，从而在国家未提供充分的制

度性资源进行保障的情况下自行构筑了一套原生的

规则秩序，以规范此种特殊产业形态的实际运转。

［1］陈景良：《突出“民族性”是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当务之急》，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汪洋：《明清时期地

权秩序的构造及其启示》，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


